
  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96年 6月 04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九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管理課會議桌

三、主席：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周課長劍平          記錄：蘇志民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一：有關辦理拆除執照應請建築師監拆或營造業承拆之情形，提請討論。
決  議：拆除高度超過6公尺、層數2樓以上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，應由建築

師監拆及營造業承拆，並依法負其責任。
  
議題二：有關申請臺北縣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，申請書中檢討

畸零地及裡地方式，提請討論。
決  議：有關依臺北縣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檢討公有裡地時，

檢討方式仍依臺北縣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第8點第2項：
「裡地係指未鄰接建築線且超過本規則第三條規定最小深度範圍之土
地。」方式檢討。

議題三：有關峰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本縣新莊市合鳳段申請新建工程，因版
配筋工法改變申請報備乙案，提請討論。

決  議：本案無涉建築法第39條規定事項，僅係施工工法改變請施工課逕依權
責卓處。

議題四：有關臺灣電力公司「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」案之供煤系統範圍內附屬
設施，是否可免申請建築執照，提請討論。

決  議：本案請依建築法第4、7條認定，如係屬建築法第4條所稱建築物或第7
條所稱雜項工作物，則依規定應申請建造（雜項）執照，反之則免。


